
崛起的中国

促进全球碳公平与绿色增长

———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角色

张永生

一　引言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是要

逐渐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方式。因

此，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面临的最深刻的发展方式的变革。

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

但是，这种共同努力遇到了两个突出障碍。第一，目前缺乏一种有效的

国际治理结构。既有的国际秩序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处理全球气

候变化则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空间。如果国际气候谈判结果取决于

各国力量的较量 （ａｒｍｔｗｉｓｔｉｎｇ），而不是基于公平的原则，则很有可能带来

不公平的结果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ｃｈ９）。这种结果虽然也可能遏制气候变

化，但却更有可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不发展为代价。第二，代表未来

方向的低碳发展模式还未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实，各国更多地将减排视为

一种负担，希望能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搭便车 （ｆｒｅｅｒｉｄｅｒ）。不仅如

此，现有理论的局限对解决全球减排问题也产生了误导，未能充分认识到

减排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好处。现有关于减排问题的主流分析认为，

减排与增长相互冲突，全球减排问题是一个在减排收益与成本之间如何取

得平衡的问题 （比如，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１９９３；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这种将减排视为一

种负担的传统分析，使得全球谈判的重心集中在各国如何分担减排负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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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ｄｅｎｓｈａｒｉｎｇ），而不是如何共同协作探索更有效率的低碳绿色发展模

式。

因此，既有的国际秩序需要一种新的平衡力量，以避免形成一种不公平

的国际气候制度，进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实现全球共同繁荣，而不

是以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贫困为代价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与此同时，全球需

要探索代表未来方向的低碳绿色发展模式，以使人类彻底解决气候变化问

题，并为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提供可能。实际上，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均发挥

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如果没有中国的努力，全球碳公平不可能实现。在探索

低碳绿色发展方面，中国正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在国内大力减排、

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新能源，促进低碳绿色经济发展。

但是，由于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积极

作用未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甚至有时候被曲解。比如，米利班德在哥

本哈根会议后对中国的评论 （Ｃｏａｔｅｓａｎｄ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２００９）。第一，如果要

将全球长期温度目标控制在 ２℃，则意味着从 ２０１０年到 ２０５０年只有 ７５０

ＧｔＣＯ２－ｅ的排放空间，相当于全球按 ２００８年排放量只能排放 ２５年左右

（ＷＢＧＵ，２０１０）。因此，要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

是 ２℃的目标被突破，二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必须有一方做出重大让步。

因此，全球减排协议难以达成，并不是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障碍，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过多，导致全球未来排放空间不够，而

发达国家又想在不改变自己既得利益的条件下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的结果。

第二，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之一，且根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现阶段中国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一些西方国家由此对中国施

压。对于中国而言，要求中国在目前发展阶段大幅度减排，显然十分不公

平。

显然，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乃至维护全球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被大大

低估，其所作所为甚至在一定程度被曲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需要重新审视各自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角色，以及自己在国际气

候谈判中的立场。第一，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应更多地从对方角度思考问

题，理解对方立场和关切。第二，摒弃目前将减排视为负担分担的传统思维

方式，各国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共同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不能将国际气候

谈判视为一场零和游戏，而应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重大历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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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让减排成为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全球带来更大的福祉并

实现共同繁荣。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依次回答如下问题。首先，揭示全球碳公平和

绿色增长对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含义，以及中国在其中需要扮演何种角色。

其次，讨论中国对促进全球碳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再次，讨论中国在探索

绿色发展上作出的世界性贡献。最后，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前景及中

国在其中的作用进行展望。

二　碳公平与绿色增长

由于未来碳排放的空间有限，要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有两种可

能的情形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一是通过维持现有发展模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来控制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此情形下，发达国家不需要大幅改变其现有发展

模式和消费模式，只需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减排；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

未来没有足够的排放空间，经济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二是建立新的低碳

发展模式。发达国家需要大幅改变其现有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而发展

中国家则采用低碳发展模式摆脱贫穷。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实现共同发

展和繁荣。

显然，第二种情形对全球而言是最优结果。它可以同时取得两个目标：

一是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二是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

荣。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上力量严重不平衡，在发

达国家的主导下，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牺牲者，未来将

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从而有可能长期锁定在贫穷落后状态。不仅如此，按

照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发达国家只需要边际地降低其排放，不需要大幅改

变他们既有的高排放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在缺乏强大外部减排压力的情况

下，发达国家将缺乏足够的动力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如果最具技术创新能

力的发达国家失去转型动力，则未来全球低碳模式出现的机会将大大降低。

因此，从发达国家既有的立场出发，虽然也能实现全球减排，但对发展中国

家以及全球并不是一个最优的结果。

按照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的 “高减排承诺”提议，２０５０年将全球

碳排放减少到１９９０年的５０％，其中８０％的减排量由发达国家承担，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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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只需要承担２０％。这个承诺看起来似乎是发达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实际并非如此。从公式 “发展中国家排放量 ＝全球未来排放空间 －发达

国家排放空间”可知，给定未来全球排放空间以及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则

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排放空间就给定。将全球长期温度目标控制在 ２℃意味

着，从２０１０年到 ２０５０年全球只有 ７５０ＧｔＣＯ２ －ｅ的排放空间 （ＷＢＧＵ，

２０１０）。按照发达国家的提议，即使发达国家承担全球减排量中的 ８０％，发

展中国家也将明显缺乏足够的排放空间 （Ｋｈｏｒ，２００９）。

可见，要实现第二种情形，必须以全球碳公平 （ｃａｒｂｏｎｅｑｕｉｔｙ）为前

提。显然，按照既有的国际秩序，这种碳公平难以达到。因此，世界需要一

个重要的力量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以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取得

碳公平。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在维护自己

的权利，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更多的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致力于追求

碳公平的努力，有助于全球取得绿色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结果。在探索低碳发

展模式方面，中国同样有可能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对于中国在全球气

候变化中的作用，不能用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标准来衡量，而应从全球和历

史的视角来衡量。

三　全球碳公平和中国的作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ｃｏｍｍｏｎ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原则

是处理全球气候问题的根本原则。但是，由于缺乏对 “有区别的责任”进

行明晰界定，发达国家往往强调 “共同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强

调 “有区别的责任”。尤其是，中国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之一，且作

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一些发达国家由此认为这不公平。那

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碳公平？实际上，只要将 “有区别的责任”加以

清晰界定，则碳公平的问题就有了清楚的答案。

（一）全球碳公平的含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ＤＲＣ，２００９）提出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的理论体系，以及碳预算账户 （Ｃａｒｂ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ＣＢＡ）的全球减排

解决方案。由于温室气体具有流动性和惰性，目前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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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均为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排放，故全球碳预算应包括历史排放和未来排放

两部分。一个国家的人均排放如果排放超过世界人均水平，则意味着其不仅

对他国造成净的负外部性，而且挤占了他国的排放空间或发展空间，应对他

国进行补偿。各国初始排放权的分配，应按照人均累计排放权相等原则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进行分配。

第一步，根据全球长期目标确立全球碳预算总额。碳预算总额包括

历史排放和未来排放两部分。第二步，按人均原则在各国公平分配全球

碳预算，并根据各国分配的初始排放额度和实际累积排放量，为各国建

立碳预算账户，并进行动态管理。第三步，在排放账户基础上建立开放

兼容的国际合作和国内减排机制，各国通过国内减排行动和国际合作实

现目标时点各自账户平衡。此外，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报告、登记、核查

与遵约机制。

根据该理论，ＤＲＣ课题组用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测度方法，分别测度

了各国的 “有区别的责任”。所谓直接测度法 （ｄｉｒｅ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是指

将全球碳预算按人均相等原则在各国进行分配，得到各国初始排放额度，而

各国迄今的实际排放量，则直接按其历史累计排放量计算。所谓间接测度法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是指全球碳预算仍然按人均相等原则在各国进行分

配，得到各国初始排放额度；不同的是，各国迄今的实际排放量，则用各国

人均 ＧＤＰ作为替代变量来测度。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点。结果均显示，发达

国家目前存在着大量的账户赤字，而发展中国家则存在较多的账户盈余。目

前发达国家作出的减排承诺，均远远低于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下面简要介

绍两种不同测度方法的结果。

１直接法测度的各国 “有区别的责任”

根据 Ｍｅｉｎｓｈａｕｓｅｎ等 （２００９），１８５０～２０５０年间，如果温升超过 ２°Ｃ的

概率限定在２５％，则全球 ＣＯ２人为排放总预算为 ２０４０ＧｔＣＯ２；如果温升超

过２°Ｃ的概率限定在 ５０％，则全球总预算为 ２４７７ＧｔＣＯ２ （见表 １）。从表 ２

可见，温升超过２°Ｃ的概率为 ５０％的情景下，附件 Ｉ国家目前账户赤字为

３８４ＧｔＣＯ２，而非附件 Ｉ国家目前账户盈余为 １５９８ＧｔＣＯ２。这意味着，发达国

家现在不仅没有排放额度，而且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大量额度，才能维持

其现有生产和消费。发达国家目前做出的减排承诺，远远小于他们应承担的

减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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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温升超过 ２°Ｃ的不同概率水平下全球 ＣＯ２总排放预算 （１８５０～２０５０）

项　　目
温升超过２°Ｃ的概率

２５％ ５０％

１８５０～１９９９年全球排放预算 １０４０

加上：２０００～２０４９年的全球排放预算 １０００ １４３７

等于：１８５０～２０４９年的全球总排放预算 ２０４０ ２４７７

　　资料来源：根据 Ｍｅｉｎｓｈａｕｓｅｎ等 （２００９）和 ＣＡＩＴ７０测算。

表 ２　温升超过 ２°Ｃ的概率为 ５０％的情景下的碳预算账户 （ＭｔＣＯ２）

初始排放预算

（１８５０～２０４９）
实际排放量

１８５０～２００６
碳预算账户余额

（２００６）

世界 ２４７７０３２ １２５８６１２ １２１８４２０

附件 Ｉ国家 ４８２５９３ ８６７０４４ －３８４４５１

非附件 Ｉ国家 １９６７７２０ ３６９１７７ １５９８５４３

　　注：有关地区的合计和全球的量不完全相等，主要是计算误差。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ＡＩＴ７０和 Ｍｅｉｎｓｈａｕｓｅｎ等 （２００９）计算而来，参见 ＤＲＣ（２０１０ａ）。

２间接法测度的各国 “有区别的责任”

目前关于分配各国碳排放权的各种方案，都是直接用各国实际碳排放量

进行测度。这种测度方法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历史排放数

据的准确性、权威性、历史起点、历史转移排放、技术进步因素，等等。由

于世界人均 ＧＤＰ和人均历史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关系 （见

图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２０１０）使用间接法，用当前人均 ＧＤＰ

替代历史实际排放测度各国 “有区别的责任”，则可以较有效地克服直接法

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人均 ＧＤＰ国际比较等方面存在一些方法学上

的问题，这一测度方法在实际运用时仍然有待完善。

我们用间接法初步将人均 ＧＤＰ应用于排放量居前 ２０位的主要国家，并

将结果同用直接人均历史排放数据进行测量 （以下简称 “直接法”）的结果

相比较 （见表３）。总体来看，用间接法测算的大部分国家的碳预算账户余

额同直接法的结果差别并不大，但也有个别国家余额差别较大①。

１４１

① 两种测量办法结果差异较大的国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间接法测算账户余额有较大增加

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南非这样的国家账户余额提高了 ４０１％。由于南非的转移排放较
高，这个结果看起来比直接法测算的结果更为合理。在转型国家中，俄罗斯等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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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世界平均的人均 ＧＤＰ和人均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ＡＩＴ８０（ＷＲＩ，２０１０），ＷＤＩ（２０１０）绘制，参见 ＤＲＣ（２０１０ｂ）。

表 ３　温升超过 ２°Ｃ的概率为 ５０％的情景下的各国碳预算账户
余额 （１８５０～２０５０）碳预算账户 （ＭｔＣＯ２）

初始排放预算（１８５０～２０４９） 碳预算账户余额（２００６）

世界 ２４７７０３２ １２１８４２０

附件 Ｉ国家 ４８２５９３ －３１４９１８

非附件 Ｉ国家 １９６７７２０ １５３３３３８

　　说明：直接法测算的实际历史排放量起点为１８５０年。１８５０～２０４９年全球总预算按温升超过 ２°Ｃ
的概率限定在５０％设定，对应的全球总预算为２４７７ＧｔＣＯ２。参见 Ｍｅｉｎｓｈａｕｓｅｎ等 （２００９）。

尽管上述两种方法各有一些不足，①但它们的结果均显示，发达国家存在

大量的排放赤字，而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大量的账户盈余。这种结果真实地

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有区别的责任”。这种有区别的责任，

不会因为国际气候谈判是采取双轨还是单轨而改变。在各国 “有区别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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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页注①）资源型国家的账户余额有很大幅度上升。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的账户余
额分别增加了１４５％和２８４％。这种提高有其合理性，因为这些国家早期使用较落后技术
的历史排放较高，而当代人从这些早期排放的受益相对变小，间接法考虑了技术进步的因

素，使其历史责任相对下降。德国的账户余额上升了 ２５４％。这同其作为制造大国转移排
放较高有较大关系，看起来也是合理的。第二类是间接法测算账户余额有较大减少的国家。

比如，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国用间接法测算账户余额较直接法测算的账户余额大幅减少。

这些国家的典型特点是新能源使用比重较高、低碳化程度较高。由于间接法隐含的假定是

现阶段各国的低碳程度相同，往往会高估了目前低碳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历史责任。这需要

在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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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得到明晰界定后，发达国家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额度，以维持

其发展，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多余的排放额度获得资金和技

术。

（二）关于碳公平的代表性争辩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但是，由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关于 “有区别的责任”模

糊不清，一些发达国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在全球减排问题上究竟应该承

担多少责任，一些人甚至认为发达国家在全球减排中作出了更大贡献，而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则是全球减排中的阻碍因素。尤其是，下

面两个事实强化了发达国家的这种印象。首先，在 《京都议定书》中，发

达国家率先承担了强制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其

次，由于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之一，而且排放量仍然在快速增长，

一些人认为是中国，而不是由于他们过多的历史排放造成了目前的全球减排

困境。我们的测算则表明，只要将模糊不清的 “有区别的责任”明晰化，

则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目前所做的减排努力，远远低于他们应该承担的责

任。因此，将全球达不成减排协议的责任归结为主要发展中大国的做法，更

多的是一种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论调。

下面一些反映发达国家视角的代表性观点，有助于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何以在碳公平问题上产生分歧。

１“我们的祖先不知道温室气体排放的危害，故我们不能为祖先的排

放负责”

这种辩白可以理解，但却并不令人信服。第一，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层

中存在几百年，祖先的排放目前仍然留存，并且危害着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二，根据 “客观责任”（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法律

原则 （比如美国），污染者不能声称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不知情而免于处

罚。

２“让当代人为其祖先的排放负责不公平”

第一，当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祖先的排放。如果没有

祖先的大量排放，则发达国家的当代人不可能有富裕的生活。当代人是祖先

排放的受益者。第二，由于祖先的排放仍然在大气层中存在，如果发达国家

不为此承担责任，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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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发展中国家不应纠缠于历史问题，而应该避免我们过去所犯的错

误，大力进行减排”

第一，历史责任和未来排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关系到每个国家的

权利，后者则是每个国家现实中选择何种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无论发展中国

家走何种工业化道路，都不改变其排放权利。第二，如果不追究历史问题，

则发展中国家不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而且，让发展中国家不犯发达国家过去的错误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有新

的更好的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国家自然会自发地跟进，不需要发达国家来劝

说。现在的问题是，绿色低碳模式即使在发达国家，也还没有成为一种广泛

的现实。这种新的低碳模式，更多地需要发达国家率先示范，然后发展中国

家才能跟进。在这种模式成为一种广泛的现实之前，它会被视为一种风险。

简单地劝说发展中国家不要犯发达国家过去的错误并不令人信服。

４“我们是民主国家，议会不可能批准我们承担如此多的历史责任，

或者同意我们大幅减排”

这种争辩反映了一个现实，但没有任何正当性。一个国家的减排责任，

同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现实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有

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建立一个更民主而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是我们解

决全球公共问题面临的一个挑战。

５关于历史责任的起点问题

一个颇受认同的争辩是，１９９０年应该作为测度各国历史责任的起点，

因为 ＩＰＣＣ的评估报告是在１９９０年发表。但是，这种争辩似是而非。

首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早在 １９９２年就已确立。其中 “有区别

的责任”反映的是各国的历史责任，是基于工业革命以来到 １９９２年期间各

国累积对环境造成的不同影响，而不是指 １９９０年到现在这一期间各国的碳

排放。

———根据 《里约宣言》（１９９２），“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ｙ

ｂ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ｉｒ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ｌ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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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也有类似的话语： “ｐａｒ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ｃｔ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ｍｏｎ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其次，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后排放的温室气体，目前仍然在危害发展中

国家。理论上，各国历史责任的时点应始于工业革命。在实际操作上，历史

起点可以在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可接受的基础上共同协调确定。

四　绿色增长和中国的贡献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根本上要依靠绿色低碳增长模式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在 “十二五”规划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主线。中国

目前进行的这种转变有两个含义。一是从过去的不平衡转向平衡发展。这种

转型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高收入社会的发展为目标。二是探索蛙跳式地进入

绿色发展模式的可能性。目前，中国在探索绿色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作出了在２０２０年将单位 ＧＤＰ碳排放强度在 ２００５年基础上降低 ４０％ ～４５％

的承诺，以及２０２０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 １５％的承

诺。此外，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包括新一代信

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目前，中国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

中国在绿色增长方面的努力，对于全球探索未来发展模式有着十分积极的意

义。

（一）减排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在传统分析中，全球减排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各国如何分担减排负担

（ｂｕｒｄｅｎｓｈａｒｉｎｇ）的问题。给定技术水平与分工结构，单位产出的排放难以

有效降低，减排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产出的减少。全球减排的成本包括两部

分：减排的直接成本以及减排导致的产出减少。全球减排的好处主要是，它

会带来损失的减少。在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框架下，最优的减排水平就是上

述减排好处与减排成本的有效折中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ｏｆｆ），即减排边际成本等

于边际收益 （比如，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１９９３；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由于减排好处存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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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各国减排的好处和成本不对称，故各国都尽量争取搭

便车。而且，由于减排的好处要在未来才显现，一些讨论将重点放在如何确

定未来好处的贴现率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ａｔｅ）。如果减排政策过于严格，则会由于减

排成本超过减排好处使得减排不划算。

但是，张永生和史鹤凌 （２０１０）的研究则显示，如果减排会导致经济

非连续地跳跃到一种更有效率的低碳绿色分工模式，则结论就会大不相同，

减排就会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增长。首先，从成本而言，减排虽然有直接

成本，但这种成本会促进低碳经济的成长，而减排由于可以带来分工结构由

高碳向低碳转变，并不一定会带来产出的下降。其次，从减排收益而言，减

排不只是会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更是会带来一种新的、更有竞争

力、效用更高的结构。这样，全球减排的谈判就不再是一个各国如何分担负

担的问题，而转变成为一个各国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创造并抓住未来发展机遇

的问题。也就是说，传统分析将绿色和增长视为一种对立的关系，而不是将

绿色作为增长的来源内生于增长理论之中。实际上，绿色可能成为增长的一

个新来源。那些率先实行严格减排措施的国家，将有可能率先转向更有竞争

力的低碳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国家减排政策和市场竞争的推动下，新的最终产品、新的制造品会不

断出现，产业链条会不断拉长，且旧的产业会不断退出。这正是熊彼特所说

的创造性毁灭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这些变化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同时

呈现。比如，在最终消费品方面，电机替代传统的汽油内燃机而制造成电动

汽车。在中间产品方面，使用风能、核能或者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技术，使

得单位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而一项新技术的使用，必然带来整条产业

链的变化。电机的产业链不同于汽油内燃机生产的产业链，风能、核能发电

的产业链和以燃烧煤炭产生电能的产业链完全不同。

这意味着，低碳产业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

力。随着低碳产业从幼稚产业起步不断成长，一个未来的低碳产业体系将逐

渐呈现在我们面前，由此带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这

个新的低碳产业体系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低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质能、核能、海洋能、

页岩气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等。

———传统高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比如煤的清洁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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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能源的上游制造业和服务业：各种低碳能源制造设备及服务。

———新兴低碳产业：包括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产业 （如电动汽车及其产

业链），以及传统高碳产业的低碳化改造。

———服务部门：新型服务业 （比如碳资产管理）及传统服务业。

———现代低碳农业体系。

———低碳城市规划和交通体系。

———绿色基础设施。

———低碳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中国在促进绿色增长方面的潜在优势

———落后国家转型成本较低 （国际、国内），有可能通过 “蛙跳”方式

直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直观地说，发达国家的传统化石能源供给能力和传

统产业体系已经充分形成，如果要发展低碳产业体系，则必须以淘汰传统产

业体系的生产能力为代价，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传统产业体系还未充分形

成，淘汰传统高碳产业体系的问题并不特别突出。

———庞大的市场优势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市场大小

决定分工”（ｍａｒｋｅｔｅｘｔｅｎ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中国

庞大的市场规模，是发展低碳产业的独特优势。

———在绿色竞争中同发达国家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虽然中国在技术创

新上总体处于追赶的地位，但在一些方面也有可能作出创新型贡献。

———经济处于高速增长中，对能源的新增需求巨大。中国未来的新增需

求，很大程度上可以由绿色能源和绿色产品来满足。

但是，发展中国家通过 “蛙跳”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变的潜在优势，并

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这些潜在后发优势的发挥，根本上有赖于市场化节能

减排新机制的有效建立和中国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制

度。我们的研究显示，经济由高碳结构向更有竞争力的低碳结构转变，除了

取决于国家采取严格减排措施以外，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坏导致的交

易效率的高低。归根到底，全球新一轮绿色低碳经济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

采取严格的减排政策，加上有竞争力的制度，才是一国率先转向更有竞争力

低碳经济的充分条件。

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在国际上争取自己应有的排放空间，另一方面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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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将气候变化危机转化成

自身发展和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推动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变。

五　全球气候问题的未来走向

我们的研究对于分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前景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

解决有着十分有趣的含义。根据我们的分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前景并不

乐观，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却相对乐观。中国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国际气候谈判前景不乐观

根据 《哥本哈根协议》，应将温度控制在较工业革命前 ２℃以下。这一

目标意味着，从 ２０１０年到 ２０５０年，全球只能够再排放 ７５０ＧｔＣＯ２ －ｅ

（Ｍｅｉｎｓｈａｕｓｅｎ等，２００９）。按照目前全球超过 ３０ＧｔＣＯ２－ｅ的年排放量，未

来全球的排放空间只够排放 ２５年左右。这意味着，在现有技术和经济增长

模式下，除非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一方做出重大让步来达成全球减排协

议，否则２℃的温控目标很难达到。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气候谈判

不太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二）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前景相对乐观

虽然国际气候谈判的前景不乐观，但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前景却较为乐

观。正如我们模型揭示的，那些率先采取严格减排措施的国家，将率先从目

前依赖传统化石能源的高碳模式非连续地跳到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更具竞

争力的低碳绿色发展模式，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会迫使

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采取同样严格的减排措施，从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会最

终得到解决。

（三）自上而下 ＶＳ自下而上的全球解决方案

目前的谈判是用 “自上而下”的方法解决全球减排问题。按照 “自上

而下”的解决方案，先设定全球温控目标，然后将与之对应的全球碳排放

空间／或减排任务在国家间公平分配。这种方案具有其正当性。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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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意味着碳公平。但是，由于缺少一种有效的国际治

理结构，碳公平在国际现实政治中遇到很大阻力 （比如，美国受国内政治

左右的国际政策，决定其不可能接受深度减排目标）。一些人因此对这种

“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法失去信心，进而寄望于 “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解决

全球减排问题，即由每个国家自己设定目标 （比如，Ｈｏｗｅｓ，２０１０）。

那些率先采取严格减排措施的国家，将会率先转向更有竞争力的低碳绿

色发展模式，从而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否则它们会在国际竞争中落败。因

此，全球气候问题最终会以这种 “自下而上”的方法得到解决。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在国际谈判中应放弃 “自上而下”的谈判模式。原因在于，如

果没有 “自上而下”的国际谈判给各国施加强大减排压力，各国不可能以

一种自觉的方式去为了全球利益而最大限度地采取严格减排措施，因为在低

碳模式被证明更有竞争力且可行之前，通过减排实现低碳模式会被视为一种

风险。虽然本文证明发展中国家更有向低碳模式转型的优势，但由于它们对

摆脱贫穷的渴望和对风险的憎恶远甚于发达国家，它们更不可能冒险采取有

可能牺牲经济成长的严格减排措施。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来自 “自上而下”谈

判带来的减排压力，它们也不可能自觉地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因此，全球

气候问题 “自下而上”的解决之道，却深深地依赖于 “自上而下”的国际气

候谈判。这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和全球减排面临的一个困局 （ｄｉｌｅｍｍａ）。

六　结语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实现碳公平为前提，而绿色发展则是解

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则全球碳

公平就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困于有限的碳排放空

间。同时，如果没有全球碳公平，发达国家也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探索绿色

发展模式，全球未来要转向绿色发展模式也就遥不可及。

由于代表未来方向的低碳发展模式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现实，加之

现有理论的局限，目前减排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负担，未能充分认识到减排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好处。这使得全球谈判的重心，更多地集中在各

国如何分担减排负担上，而不是如何共同协作探索更有效率的低碳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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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新审视各自在全球气候变化

中的角色，以及自己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第一，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

应更多地从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理解对方的立场和关切。第二，摒弃目前将

减排视为负担分担的传统思维方式，各国通过合作共同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模

式。目前的国际气候谈判不应被视一场零和游戏，减排可以带来绿色发展，

带来更大的福祉和全球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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